瓦房店市房地产预售项目公示工作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维护商品房销售市场秩序，有序开展房地产预售项目公示工作，按照《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房〔2010〕5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结合瓦房店市政府建立房地产预售项目信息公示制度的相关要求，特制定本工作机制。
一、任务目标

按照住建部关于加强房地产信息公开有关要求，建立健全房地产预售项目信息公示制度，建设瓦房店市房地产项目公示厅，由市住建局会同各相关单位依托房地产预售项目公示系统，将新申请预售和在售规模较大的商品房项目有关的土地、规划、交通、教育、市政配套、抵押等信息纳入公示厅进行公示，帮助市民更加全面客观了解预售商品房相关信息，保障市民知情权。
二、公示内容
新申请预售和在售规模较大的商品房项目均需通过预售项目公示系统对相关信息进行公示。房地产预售项目公示厅公示内容的主体为政府相关部门，公示内容包括房地产预售项目有关的土地、规划、建设、销售、人防、道路、供水、排水、供电、供暖、供气、通信、公交、教育等情况，具体公示内容包括以下21项：
（一）项目有关权证文件

1.不动产权证书；

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规划条件；

5.土地出让合同；

6.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复；

7.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8.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9.人防工程批复（或缴费情况说明）；

10.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二）商品房状态信息

11.楼盘表（网站链接，动态更新）；

12.在建工程抵押情况。
（三）相关市政配套设施现状及落实情况

13.学区现状及落实情况；

14.公交现状及落实情况；

15.供水现状及落实情况；

16.通信现状及落实情况；

17.市政道路现状及落实情况；

18.排水设施现状及落实情况；

19.供电现状及落实情况；

20.供气现状及落实情况；

21.供热现状及落实情况。

相关市政配套设施情况须明确项目红线外现状及预计完成时限，每季度末更新进展。
三、工作机制

（一）组织机构。结合大连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建立商品房预售事项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要求，将开展房地产预售项目公示工作与商品房预售联席会议工作有机结合，成立房地产预售项目公示工作组，工作组由市住建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教育局、人防办、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瓦房店市供电分公司、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瓦房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大连市通信管理局、瓦房店复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部门单位组成。
（二）责任分工。市住建局负责建立瓦房店市房地产预售项目公示厅，开发瓦房店市房地产预售项目公示系统，牵头组织做好房地产预售项目信息公示工作；各相关部门应用预售项目公示系统，按照《房地产预售公示厅公示内容清单》（见附件）要求，负责提供或核对确认本部门印发的不动产权证书等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所需证照证件、下达的批复文件和签署的相关合同等；提供涉及本部门工作的项目楼盘表、抵押、学区、公交、供水、通信、市政道路、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落实情况。
四、公示工作流程

房地产预售项目公示工作由各相关部门依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全流程依托预售项目公示系统开展，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一）企业申请。企业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后，可登录公示系统填写拟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项目基本信息，提交项目相关情况说明，上传项目相关的不动产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5项权证原件扫描件。在公示系统完成与大连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平台对接并实现自动提取信息后，企业将不需提供项目相关证照文件。
（二）住建局初审。市住建局对企业填报的项目基本信息及相关情况说明进行初步审核，对于符合条件的项目予以初审通过，并通过公示系统推送至其他相关部门；对于不符合条件的项目，退回开发企业进行补充修改完善。
（三）各相关部门核对或提供项目相关公示信息。接到住建局推送的项目后，各相关部门负责平行办理。其中，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对不动产权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进行核对，确认信息无误的予以审核通过，同时上传规划条件、土地出让合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复等；负责提供项目拟预售商品房在建工程抵押情况说明（盖章）并上传公示系统，提供项目楼盘表网站链接。市住建局负责对开发建设单位资质证书进行核对，确认信息无误的予以审核通过；负责提供项目供热现状及落实情况（盖章）并上传至公示系统；负责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进行核对，确认信息无误的予以审核通过；负责提供市政道路现状及落实情况（盖章）并上传至公示系统；负责提供项目配套排水设施现状及落实情况（盖章）并上传至公示系统；负责提供项目配套供气现状及落实情况（盖章）并上传至公示系统。教育局负责提供项目学区现状及落实情况（盖章）并上传至公示系统。市人防办负责上传人防工程批复（或上传缴纳人防易地建设费的相关情况说明）至公示系统。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提供纳入项目同步配套建设公交基础设施及公交线网调整工作落实情况（盖章）并上传至公示系统（未纳入项目同步配套建设公交基础设施及公交线网调整工作不需要公示）。瓦房店复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提供项目供水现状及落实情况（盖章）并上传至公示系统。大连市通信管理局负责提供项目通信现状及落实情况（盖章）并上传至公示系统。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瓦房店市供电分公司负责提供项目供电现状及落实情况（盖章）并上传至公示系统。
（四）住建局复核。各部门完成本部门办理工作后，相关信息将推送至市住建局，市住建局负责对各部门提供的项目相关公示信息进行复核，对于认定符合公示信息要求的予以复核通过，相关公示信息将处于待公示状态；对于认定不符合公示信息要求的，予以退回相关部门进行补充修改完善。
（五）完成项目公示。开发企业取得的《商品房项目预售许可证》上传至公示系统后，市住建局复核通过的相关公示信息将由待公示状态转为实际对外公示，市民可到房地产预售项目公示厅或登录公示系统网址查看项目相关公示信息。
五、有关工作要求

（一）明确工作办理时限。结合房地产预售公示工作特点，为提高公示工作效率，节省企业时间成本，初步设定市住建局初审或复核环节工作办理时限分别为3个工作日；各部门公示工作办理时限为5个工作日，对于初审或复核环节退回相关部门进行修改的工作办理时限为3个工作日。
（二）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为方便工作沟通联系，简化部门间工作流程，建立房地产预售项目公示工作联系机制，各部门明确专人作为本部门工作联系人。市住建局作为牵头部门，通过工作群及时发布工作任务或工作提醒，各相关部门通过工作群及时接收工作任务或工作提醒。各相关部门通过工作群及时反馈、通报相关工作进展。
（三）及时更新公示信息。房地产预售项目公示信息随着项目建设进展可能发生变化，对于涉及本部门的公示信息发生变化的，要及时进行更新；对于项目相关市政配套设施等明确时间进度计划的，要每季度定期更新，确保公示信息的时效性。
本工作机制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市住建局负责解释；涉及各部门的具体公示信息，由各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附件：房地产预售项目公示厅公示内容清单

附件

房地产预售项目公示厅公示内容清单

	序号
	公示内容
	审核或提供部门
	提供方式

	1
	不动产权证书
	市自然资源局
	联审平台提取

	2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市自然资源局
	联审平台提取

	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市自然资源局
	联审平台提取

	4
	规划条件
	市自然资源局
	联审平台提取

	5
	土地出让合同
	市自然资源局
	联审平台提取

	6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复
	市自然资源局
	联审平台提取

	7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市住建局
	公示系统上传

	8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市住建局
	联审平台提取

	9
	人防工程批复

（或缴费情况说明）
	市人防办
	联审平台提取（或上传缴费情况书面说明）

	10
	楼盘表
	市自然资源局
	网站链接

	11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住建局
	联审平台提取

	12
	在建工程抵押情况
	市自然资源局
	上传书面说明（盖章）

	13
	学区现状及落实情况
	市教育局
	上传书面说明（盖章）

	14
	公交现状及落实情况
	市交通运输局
	上传书面说明（盖章）

	15
	供水现状及落实情况
	瓦房店复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传书面说明（盖章）

	16
	通信现状及落实情况
	大连市通信管理局
	上传书面说明（盖章）

	17
	市政道路现状及落实情况
	市住建局
	上传书面说明（盖章）

	18
	排水设施现状及落实情况
	市住建局
	上传书面说明（盖章）

	19
	供电现状及落实情况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瓦房店市供电分公司
	上传书面说明（盖章）

	20
	供气现状及落实情况
	市住建局
	上传书面说明（盖章）

	21
	供热现状及落实情况
	市住建局
	上传书面说明（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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